[bookmark: _GoBack]山东理工大学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类别代码：0351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法律 ）
（ 领域代码：035102  领域名称：法律（法学） ）
一、学科简介
法学学科始建于1993年，2018年获批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9年招收法学硕士（设法学理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四个方向），是国家一流本科立项建设专业。学科现有专任教师20人，博士12人。现有导师14人，其中，教授3人，博士8人。其中，1人入选山东省优秀理论人才“百人工程”，1人入选学校“双百工程”第四层次。近五年，先后承担国家级项目5项，省部级项目30余项；获厅级以上奖励9项。设有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山东省社工人才培训基地、山东省齐鲁法治文化建设研究基地、山东省司法厅政府立法研究基地四个省级教学科研平台。学科每年招收本科生200人，法学研究生10-15人左右，法学双学位生110余人。已培养本科毕业生4000余人，就业率在95%以上，毕业生多在公检法、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就业，就业质量高。学科在国际化办学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形成了自身特色。为淄博及周边地市政府职能部门提供行政执法培训逾10000人次，并提供法治政府建设第三方评估、地方委托立法等法律服务。学科以立足鲁中、面向山东，辐射全国为办学思路，积极服务山东法治建设，力争十五五期间将法学学科建成山东前列、全国知名的学科。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秉承“有社会责任、有创新精神、有专门知识、有实践能力、有健康身心”的人才培养理念，面向社会需求，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卓越法治人才。立足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需要，面向科技前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高水平综合素质的法律类别的高层次创新专门技术人才。具体要求是：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与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与道德品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遵循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全面掌握法学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与案例分析技能。
3.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合运用法律与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进行国际学习和学术交流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能力。
4.为司法系统、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高校及科研部门等领域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卓越法治人才。
三、研究方向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设以下四个研究方向：
1.民商法律实务
2.刑事司法实务
3.法治政府建设
4.区域环境法治
详见附表1。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3 年，学习年限为 2～4 年。科学研究和撰写论文时间不少于 1 年（从开题报告通过之日开始计算）。在满足论文工作时间要求的前提下，经指导教师同意，可申请提前毕业，但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时间要求不变。休学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教学课程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为57学分。
课程分为必修课、特色方向选修课和推荐选修课，研究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少于37学分的课程，其中必修课程不少于20学分，推荐选修课不少于10学分，特色方向选修课程不少于6学分，素养课学分：1学分；其他必修环节20学分（含实践教学与训练、学术报告、学位论文等）。
课程设置情况见附表2。
六、培养方式及培养环节
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负责制订研究生培养计划，组织开题、中期、答辩，指导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等工作，且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责任。
1.开题报告
法律硕士研究生在修完规定学业，课程考核成绩达到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开题。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研究生应通过文献阅读、学术调研，确定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撰写开题报告。经导师同意后于第三学期末提交开题报告。由本学科5人以上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对学生所做开题报告进行评审，提出评价和修改意见。
2.中期筛选考核
研究生课程学习基本结束后，以研究生培养方案为依据，对研究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科研创新、实践能力及健康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总结评价研究生入学以来的学习科研情况，及时发现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一般于第四学期进行。中期筛选考核小组确定考核成绩为“合格”者，可以继续完成学位论文；考核成绩为“不合格”者，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3.实习实践
研究生需完成实践教学与训练等必修环节。其中法律写作2学分、法律检索2学分、模拟法庭（由教师负责组织，法律实务专家辅助指导）3学分、法律谈判与纠纷调解实训3学分。
专业实践为6学分，时间不少于6个月。在学期间应在学校及学院设立的联合培养基地、研究生工作站或校内外有条件的实践单位进行累计不少于6个月的专业实践训练。专业实践的设置、组织、认定、考核可由根据法律硕士培养需要安排，由导师安排并考核。
4.学术活动
①研究生应进行3个月的出国访学研修或学术交流；
②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或做公开学术报告2次；
③参加全国性的科技竞赛、创意设计、创新创业竞赛并获奖；
④参加6次以上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报告，并提交总结；
⑤撰写课题申请书，经导师考核合格。
完成一项获得1学分，至少完成2学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必须满足：
（一）论文的基本观点、结论和建议，选题有理论研究价值和实务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二）论文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可以采用案例分析（针对同一主题的若干个相关案件进行研究分析）、研究报告、专题调研等形式，也可以采用学术论文的形式；
（四）学位论文应体现出作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逻辑缜密地分析，且观点明确、论证结构合理；
（五）论文应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和引文注释应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符合原创性等学术规范的要求，严禁抄袭行为，引文注释应当规范。
（六）学位论文的要求按照《山东理工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山东理工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执行。
八、毕业与学位要求
满足毕业要求，可获得毕业证书；在获得毕业证书的基础上，如满足学位授予标准，可授予学位证书。
（一）毕业要求
研究生具备下列条件满足毕业要求，可获得毕业证书：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遵纪守法，身心健康；
2.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学术道德，实事求是、勇于创新；
3.修读完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和其他培养环节，成绩考核合格；
4.完成论文答辩，成绩合格；
5.符合学校有关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学位要求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办法》《山东理工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性要求的规定》以及《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性要求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附表1：研究方向简介
民商法律实务 通过研习民商事法律理论与实务的核心课程，培养学生在该领域的理论素养及其解决相关法律纠纷的司法实务能力。课程设置必修课、特色方向选修课和推荐选修课三个课程模块民法领域侧重培养学生对债与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知识产权法、婚姻继承法等核心内容的掌握。商法领域侧重培养学生对公司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核心内容的掌握。
刑事司法实务 通过研习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的核心课程，培养学生在该领域的理论素养及其解决相关法律纠纷的司法实务能力。课程设置必修课、特色方向选修课和推荐选修课三个课程模块。刑法理论领域培养学生对刑法原则、犯罪构成、刑事责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等核心内容的掌握。司法实务领域侧重培养学生对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核心内容的掌握。
法治政府建设 通过研习法治政府理论与法律实务的核心课程，培养学生在该领域的理论素养及其解决相关法律纠纷的司法实务能力。课程设置必修课、特色方向选修课和推荐选修课三个课程模块。法治政府建设方向侧重培养学生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及其法律实务等核心内容的掌握，重点围绕行政主体、行政执法、行政监督与救济、国家公务员管理等内容展开学习。
区域环境法治 通过研习环境法理论与司法实务的核心课程，培养学生在该领域的理论素养及其解决相关法律纠纷的司法实务能力，使其具备服务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能力。课程设置必修课、特色方向选修课和推荐选修课三个课程模块。该领域侧重培养学生对环境法学基础理论，如环境法、资源法、生态法等理论学习，及其法律实务领域，如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执法、环境公益诉讼等核心内容的掌握。
课程设置与考试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分组情况

	A公共必修课程
	G14001
	研究生英语
	3
	90
	2
	课堂讲授
	笔试
	

	
	G15003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
	16
	1
	课堂讲授
	笔试
	

	
	G16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1
	课堂讲授
	笔试
	

	
	G1600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课堂讲授
	笔试
	

	B学科基础课程
	150237
	法律职业伦理
	2
	32
	3
	课堂讲授
	笔试
	

	
	150238
	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4
	64
	1
	课堂讲授
	笔试
	

	
	150239
	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4
	64
	2
	课堂讲授
	笔试
	

	
	15024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原理与实务
	3
	48
	2
	课堂讲授
	笔试
	

	
	150252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2
	32
	1
	课堂讲授
	笔试
	

	C专业选修课程
	150204
	保险法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05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学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06
	侵权责任法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08
	法理学专题
	2
	32
	1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09
	法学名著导读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10
	中国法律思想史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11
	西方法律思想史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12
	物权法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13
	合同法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14
	公司法律实务
	2
	32
	1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19
	民事疑难案例分析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23
	刑事疑难案例分析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24
	律师实务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25
	检察与审判实务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32
	污染防治法专题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33
	自然保护法专题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41
	宪法专题
	2
	32
	1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42
	中国法制史专题
	2
	32
	1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43
	商法专题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44
	经济法专题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45
	国际法专题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46
	知识产权法专题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47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题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48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150249
	证据法专题
	2
	32
	3
	课堂讲授
	考查
	

	D素养选修课程
	G15005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6
	2
	课堂讲授
	考查
	

	
	G17070
	经济学基础
	1
	16
	2
	课堂讲授
	考查
	

	
	G20002
	舞蹈形体训练
	1
	16
	2
	课堂讲授
	考查
	

	
	G21002
	羽毛球
	1
	16
	2
	课堂讲授
	考查
	

	
	G21003
	瑜伽
	1
	16
	2
	课堂讲授
	考查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代码
	培养环节名称
	培养环节类型
	培养环节学分
	备注

	07
	专业实践
	必修环节
	6
	

	08
	实践活动
	必修环节
	10
	

	21
	开题报告
	必修环节
	1
	

	22
	中期筛选
	必修环节
	1
	

	24
	创新创业
	必修环节
	2
	



